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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刘琳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各村、乡属各部门：
因工作需要，经2025年9月18日乡党委会议研究决定：

刘琳子同志担任乡机关党支部书记；

卢洁伟同志担任经济发展办主任；

万梓昕同志担任乡纪委副书记；

金建胜同志负责经济发展办住建工作；

耿紫微同志负责经济发展办财务会计工作；

程振源同志协助负责便民服务中心大厅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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